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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委会新溪村环境整治工程

预算审核服务需求书

等内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施工地点：开平市赤水镇

2、工程名称：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委会新溪村环境整治工程

3、施工内容：拆除旧栏杆、新建栏杆、安装路灯及铺设混凝土路面

容

4、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。

5、资金计划投资 ¥ 366221.67 元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开平市赤水镇和安村委会新溪村环境整治工程预算造价咨询服务

三、服务供应商的资格要求

1、仅承诺服务即可

四、服务要求：

1、安排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负责本项目编制及审核服务工作。

2、应本着为业主服务，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的原则，客观、公正、科

学地进行项目建设过程的编制 工程量清单及编制预算工作。

3、与业主保持密切的联络，随时解答业主针对本项目建设过程提出

的有关问题。

4、供应商在造价咨询服务过程中知悉业主的技术及商业秘密以及业

主提供的资料负责，不得公开发表和交流，不能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

用途。

五、收费计算

1、造价咨询服务收费计算:咨询费包干价为¥ 600.00 元。

2、计费依据：省物价局《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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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的复函》（粤价函【2011】742 号）。

3、本次服务报价不参与竞争，供应商的报价不得偏离审定价,偏离

此报价无效。

六、服务时间

双方签订合同后的 30天内完成所有工作事项，并提交相关成果。

七、确定成交供应商

采购人可根据供应商对同类项目的业务熟悉程度、服务质量和经验

等方面因素，综合考虑为优先选择标准，确定成交供应商。确定中选人

后，中选人请按中选通知书规定与本单位接洽确定后续工作。

开平市赤水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11 月 28 日


